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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良汪議員 

跨部門新舉措治理“三無大廈” 加大力度推動成立管理機關 

完善老舊樓宇及“三無大廈”治理，是推動都市更新、優化社區

環境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。早前，特區政府聯同社團機構及服務業

界等，透過公共衛生作為切入點，以“排查評估”和“分級應對”

作為治理工作框架，建立“三無大廈”名冊，並按風險分級管理。

【註 1】同時，運輸工務司司長召開跨部門會議，指示工務部門與

專營公司共同合作，梳理並構建澳門老舊樓宇資料庫，以更有效推

動老舊樓宇，特別是“三無大廈”的維修保養工作。【註 2】 

客觀而言，特區政府已較過去更為重視“三無大廈”的治理工

作，但面對龐大的舊樓基數，現行的行政配套與社區資源，仍面臨

巨大的壓力和挑戰。根據當局回覆本人查詢資料所示，本澳樓齡超

過 40 年以上的住宅樓宇逾 3,700 幢，由於多年來缺乏妥善治理，

失修情況持續加劇，衍生治安、消防、衛生、樓宇結構等一系列問

題，當中不少為“三無大廈”。事實上，部分“三無大廈”因單位

數量不多，難有足夠的財政資源聘用管理公司提供保安及清潔等日

常服務，導致樓宇管理及社區問題不斷惡化。 

值得指出的是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於 2025 年在選定區域推行為期

一年的“聯廈聯管”試驗計劃，協助相關大廈的業主共同聘用物管

公司聯合管理大廈，透過攤分管理費用，業主能以較少的開支獲得

基本大廈管理服務，從而改善管理及居住環境。【註 3】據本人調

研得知，有關計劃取得一定成效，並自今年 6 月 1 日起把計劃擴至

全港，為期一年，做法值得本澳借鑑。 

此外，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生效至今近八

年，【註 4】期間接獲多個大廈管理機關反映，在實務上遇到不少

問題無法解決，例如出現涉及樓宇共同部分管理的爭議，當局沒有

提供相應支援；該法律亦調整了通過決議所需的份額，惟在實務操

作上仍不時遇到出席會議者的總份額未達法定決議要求，導致出現

流會的情況。種種問題亦影響管理機關的設立及運作，考慮到社會

發展及實務所需，特區政府應儘快檢討及研究修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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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強調，“三無大廈”治理工作除關乎居民生活質素、城市面

貌、社區安全，亦與社會治理、發展及穩定息息相關。而鼓勵成立

管理機關，既有助完善樓宇管理、避免衍生各項社區隱患，同時對

將來推動重建、維修保養等都市更新工作發揮着關鍵作用。特區政

府必須正視問題，完善“三無大廈”治理機制，加大力度推動樓宇

成立管理機關。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三點意見和建議： 

一、“三無大廈”治理涉及多個公共部門及跨司職能，建議特區

政府加強頂層統籌及發揮社區力量，推動建立專門服務大廈治理工

作的“一站式”服務平台，避免政出多門影響治理成效。 

二、面對“三無大廈”治理實務上遇到的困難，建議當局參考鄰

近地區“聯廈聯管”及“樓長計劃”等經驗，【註 3 及註 5】以提

升樓宇管理效能及居民參與大廈管理的意識，提升住戶居住質素，

減少社區安全隱患。 

三、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規定生效三年後檢

討，【註 6】但法律生效至今近八年，【註 4】實務執行上出現了

各種問題，直接影響管理機關的設立及運作。建議特區政府儘快檢

討相關法律，並加大力度提升社會參與大廈管理的意識，推動成立

管理機關，完善社區治理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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